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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九十五年八月十八日行政會議通過
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行政會議修正
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十五日行政會議修正
民國一○○年三月四日行政會議修正
民國一○一年四月六日行政會議修正
民國一○七年三月二日行政會議修正
第　一　條　為協助家境清寒或經濟困難之學生順利完成學業，訂定「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」。
第　二　條　生活服務學習範圍：學校各單位之臨時性工作、校內之勞務性工作等。工作性質由各申請單位指定，工作以不妨礙學生學業與身心發展為限，且不得包含下列內容：
            一、具危險性之活動。
            二、與學生生涯發展無關之活動。
            三、影響學生正常課業學習之活動。
            另學校服務學習方案及其他各項規定之服務，不得視為生活學習獎助金項目。
第  三  條  資格及申請：
一、資格：（符合以下條件之ㄧ者，可提出申請。）
(一)持政府低收入戶證。
(二)持村里長清寒證明。
(三)家庭年收入70萬元以下之學生。
(四)有工讀需要經導師簽署證明並經系所主任核可證明。
（五）服務學習成績優良者。
二、申請︰具備上述資格之學生檢附申請表及相關証明，交至本校各服務單位參加遴
選，經錄取後各單位送學務處生輔一組彙辦。
第　四　條　生活助學金之補助金額及基準時數︰生活助學金為每月核發新台幣6,000元以上,生活服務學習時數每週以10小時為上限。
第　五　條　遴選、分配︰
1、 遴選︰由各任用單位公告遴選。
二、分配︰依據「學生就學獎補助金實施辦法」分配各工作單位。
三、申請本校生活助學金之同學必須參與相關座談會，未參加者不得申請。
第　六　條　請領︰各申請單位於次月一日前，將生活助學金工作請領表送至生輔一組。
第　七　條　輔導與考核︰
一、申請之學生於課餘或空堂時間工作，凡服務、工作內容、不聽從指導或服儀隨便者，其輔導及考核由各單位負責，各單位可視評核情形決定續用與否，並送學務處核備。
二、如需更換學生，請於更換當月檢附申請表及相關証明，送學務處生輔一組彙辦。
第　八　條　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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